
- 1 -

西北大学关于开展 2019 年教学成果奖
评选工作的通知

各院（系）、处（室）及直属单位：

为认真总结近年来我校教学建设成果，做好 2019 年省级教学

成果奖和 2022 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推荐，学校决定开展 2019 年

西北大学教学成果奖评选工作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选范围

凡近年来从事国家培养计划内全日制研究生、本科、专科（高

职）教育教学及成人高等教育工作的我校教师、教学辅助人员、

教学管理人员，在教书育人、教学管理、教学改革、教学建设等

方面取得优秀教学成果者均可申报参与评选。

西大教〔2019〕14 号



- 2 -

已获得过高等教育国家级或省级教学成果奖的成果，在内容

基本相同或无特别创新的情况下，不得重复申报；但如在原有基

础上又取得较大进展，做出新的突出成绩的，可参与本次申报评

选。

近年来编写出版的高质量、具有鲜明特色、在国内有一定影

响的优秀教材也可参与此次申报评选。

二、评选条件

申报评选优秀教学成果奖的项目，必须体现科学先进的教育

思想，反映教育教学规律，符合高等教育发展、改革方向，在教

育思想和教育观念的转变、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构

建、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、教材建设、研究型教学方法与手

段的改进、教育技术的应用以及素质教育和教学质量管理等方面

具有独创性、新颖性和实用性，达到国内先进水平，经过 2 年以

上实践检验（特等奖和一等奖的成果一般应经过不低于 4 年的教

育教学实践检验），对于构建研究型大学本科教学体系，提高教育

质量和管理水平，推进教学建设产生明显效果，有一定的示范辐

射作用和推广价值。优先考虑培养满足国家和陕西经济社会发展

重大需求、符合陕西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战略需求的高素质人才的

教学成果。各项目应有反映该成果的正式发表的研究论文。

成果的主要完成人应符合以下条件：

１.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，忠诚党的教育事业，具有良好

的职业品德，教书育人，管理育人，为人师表。

２.成果的主要完成人应直接参加成果的方案设计、论证和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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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全过程，并做出主要贡献。

３. 2018 年 12 月 31 日以前的三年内，教师每年均满教学工

作量；教学管理人员和教学辅助人员在相应岗位上连续工作四年

以上。

每项成果的主要完成人原则上不超过５人。社会各界人士直

接参与高等学校教学工作者，如在成果中将我校作为第一完成单

位的，也可作为这项成果申报的完成人之一。

三、评选等次

2019 年学校教学成果奖设特等奖、一等奖和二等奖，同时向

获奖个人颁发获奖证书。获奖成果记入完成人的考绩档案，作为

评定职称、晋级增薪等方面的重要依据。长期从事公共课、基础

课教学工作的一线普通教师所取得的相关成果，在同等水平条件

下可优先获奖。

四、时间安排

1.申报：2019 年 4 月 25 日至 5 月 25 日，各单位宣传、学习

有关文件，由取得成果的个人或集体填写《西北大学教学成果奖

申报书》，提交教学成果报告（5000 字以内），教学基本文件与资

料及发表过的论文一式三份（教学成果如为教材，还须提供样书

三本）。各单位根据本单位申报情况组织初评，确定校级教学成果

奖推荐项目并公示。凡对成果的内容、权属有异议的，由单位组

织调查处理，对异议处理无结果的成果，不得推荐参加学校评审。

推荐成果的主持人应按要求提供相关申报材料。

2.形式审查：5 月 26 日至 29 日，各单位向学校上报推荐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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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材料，由职能部门进行形式审查，审查不合格的项目按相关规

定处理。

3.学校评审：6 月上旬，学校组织专家进行评审，其评审结

果在会后按规定公示，公示结果报校长办公会审定。

4.推荐：学校将根据推荐限额，按照在校级教学成果奖评审

中得票情况，依序推荐参加 2019 年陕西省教学成果奖评审的成果

项目。

请各单位严格按照文件要求，提前动员，精心组织，将各项

工作抓细抓好，保证该项工作顺利完成。

邮 箱：zlk@nwu.edu.cn

联系人：刘涛 吴荣芳 （029-88308892）

附件：1.西北大学教学成果奖申报书

2.2019 年西北大学教学成果奖申报汇总表

西 北 大 学

2019 年 4 月 23 日

抄送：校领导。

西北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9 年 4 月 23 日印发


